  招标公告
卡乡曲松普道路提升工程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XZZB-XDDL-SZ23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卡乡曲松普道路提升工程项目已由西藏那曲申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关于卡乡曲松普道路提升工程项目的立项批复》（申发改 〔2023〕17号）批准建设，比选人为申扎县人民政府，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卡乡曲松普道路提升工程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申扎县境内。

2.2规模：1.新建14.98公里砂石路面，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设计行车速度15公里/小时，路基宽度采用4.5米，路面宽度3.5米；2. 桥涵设计荷载公路-Ⅱ级，新建涵洞22道。

2.3计划工期：6个月。

2.4招标范围：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设计涵盖的全部工作内容。

2.5标段划分：全一标段。

2.6质量要求：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

3.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比选申请人具备一定的资质要求、财务要求、业绩要求、信誉要求、其他要求，并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3.1.1本次招标要求比选申请人具备的资质要求如下：各比选申请人须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能承包本项目的农牧民施工队。

3.1.2本次招标要求比选申请人具备的财务要求如下：各比选申请人须提供企业近三年（2020-2022年度，若企业成立不足三年则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的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并且具有适应本合同段运营资金的能力。
3.1.3本次招标要求比选申请人具备的业绩要求如下：比选申请人近三年（2020年1月1日至招标公告发布前一日）至少独立完成过1个公路工程施工业绩，应附中选通知书、合同协议书（或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等彩色扫描件。如比选申请人提供的相关业绩为涉密项目，应附项目所在地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盖章的相关业绩证明函件（函件格式见附件七）的彩色扫描件，同时应防止泄密；如比选申请人未提供相关业绩证明材料或提供的证明材料无法证实比选申请人满足本条规定的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则该项目业绩不予认定。
3.1.4本次招标要求比选申请人具备的信誉要求如下：（1）各比选申请人不得被交通运输部、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列入禁止招投标名单并在有效期内；

（2）比选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在近三年(2020年1月1日至招标公告发布前一天)内无行贿犯罪记录。（比选申请人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查询截图）。

3.1.5本次招标要求比选申请人具备的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如下：项目经理要求：须具备公路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公路工程专业贰级（含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交安B类）。且未担任其它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农牧民施工队可不设项目经理。

3.1.6本次招标要求比选申请人具备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资格要求如下：/。

3.1.7本次招标要求比选申请人具备的主要机械设备和试验检测设备要求如下：/。

3.1.8本次招标要求比选申请人具备的其他要求如下：/。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比选申请人在制作比选申请文件时，其所投的1个标段组仅需制作1份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但必须对该标段组下所有标段分别制作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比选申请人最终的投标标段将在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开标现场随机确定。（本项目不适用）

3.4与比选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即关联企业组），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5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比选申请人，不得参加投标。

3.6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比选申请人不得参加投标。

3.7在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http://jtt.xizang.gov.cn/）和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xizang.gov.cn/）中被列入从业禁止名单的比选申请人不得参加投标。

4.比选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年3月31日至2023年4月4日，每日上午10时00分至12时30分，下午15时30至17时30分（法定节假日除外）前到新迪全过程工程咨询（云南）有限公司（拉萨市日月湖水景花园2区3排1号）报名及购买比选文件。购买比选文件时应携带第3条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资料及证件：所提供复印件均需加盖鲜章并装订成册；比选申请人携带资料（无线胶装）赴报名现场，经审查合格后领取比选文件。

4.2 比选文件每套售价800元，现金支付，售后不退。
5.比选申请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比选人将不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踏勘和召开投标预备会。

5.2递交地点：拉萨珠峰酒店8号楼1楼会议室
5.3递交时间：2023年 4月 10日 15 时30分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比选公告同时在 《 申扎县人民政府官网 》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比选人：申扎县人民政   招标代理机构：新迪全过程工程咨询（云南）有限公司

地址：申扎县人民政府院内      地址：拉萨市日月湖水景花园2区3排1号

邮编：852300              邮编：850000

联系人：申扎县交通运输局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 0896-3682512         电话：1848369249

2023年3月31日
